灵寿县2026年第二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
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

按照《河北省2026年中央第二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对生物育种产业化工作进行补充完善，第二批资金重点用于生物育种产业化。
一、绩效目标任务
聚焦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，强化公益性服务。加强技术指导、示范展示和农技人员培训，提升服务能力水平。通过任务实施，夯实基层农技人员进村包户联主体机制，农技员“县管乡用、下沉到村”开展服务。建设4个生物育种产业化示范场所，每个场所至少开展1次种养大户、农民合作社及小农户广泛参加的展示推广活动。
（一）加强先进农业技术集成熟化与示范展示。围绕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，加强技术组装集成示范与推广应用。制定农技推广计划，依托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等场所开展不少于4项先进适用技术（包括品种）的推广，在关键农时组织开展技术观摩、试验示范、技能培训活动。
（二）持续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。推进转基因玉米产业化扩面提速，充分发挥其减损增产、提质增效的技术优势。建立示范场所，针对转基因玉米，将抗虫耐除草剂品种与密植、精量播种等技术结合，加强技术观摩培训，发挥引领带动作用。
（三）深入开展农技推广服务。健全县乡两级农技人员岗位责任制，夯实农技人员进村包户联主体服务机制，每名农技人员定向包联至少1个行政村，联系10名以上生产大户或农民技术员，在关键农时做好技术培训指导和跟踪服务。发挥农技人员（包括特聘农技员）协调联络作用，联合科研院校专家等开展农技服务。加强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的动态管理，开展农技推广信息化服务。
二、资金使用
灵寿县2026年第二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资金共13万元，具体使用安排如下。
（一）生物育种示范场所试验示范推广补助12万元。建立4个生物育种示范场所，重点对试验示范场所建设过程中发生的聘请专家、土地租赁（试验示范展示）、技术指导进行补助，对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设备引进集成、人工劳务（示范推广）、组织推广展示、现场观摩、入户培训、田间指导等发生的费用，新品种新技术新试验示范所需的农药、肥料、种子、试验设施装备等物资投入补助，每个场所补助标准为3万元。
（二）农技推广科技服务补助1万元。对组织实施特聘计划、各类示范场所、农业科技小院建设和发布主推技术等工作中发生的遴选组织、人员聘用、技术指导、示范展示、绩效管理等进行补助；对探索建立多元化推广机制过程中发生的服务外包、科技指导、人员培训、条件能力提升、信息化平台打造等费用进行补助；对省市县乡专家、农技人员、开展进村入户农技指导、培训培育、咨询服务和政策宣传等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进行补助。对组织管理工作中发生的用于资料印刷、标牌制作、推广宣传及绩效考评等费用进行补助。
三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实施。要充分认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公共服务定位，发挥其兜底保障和统筹协调作用。对照目标任务，制定第二批资金实施方案，明确任务、压实责任。
（二）强化绩效管理。要按照《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，细化分解绩效指标，依托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和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，强化全过程管理，做好项目资金执行、绩效目标上报等工作。
（三）注重总结宣传。要认真挖掘和提炼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创新性做法和经验，通过观摩交流等方式进行总结推广，运用网络、电视等渠道广泛宣传，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农技推广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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